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奕瑞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变更为控股子公司的核查意

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奕瑞电子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奕瑞科技”或“公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的要求，对奕瑞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变更为控股子公司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核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167 号）同意注册，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共计发行 14,350,1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

行。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3,501.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

值税）人民币 1,369.65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2,131.35 万元，上述募集资

金已全部到位，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出

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16039 号《验资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已对本次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相关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使

用募集资金

金额 

调整后拟使

用募集资金

金额 

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投

入进度 

1 

新型探测器及闪

烁体材料产业化

项目 

107,584.02 98,886.00 97,942.18 99,201.46 101.29% 

2 

数字化 X 线探测

器关键技术研发

和综合创新基地

建设项目 

143,876.87 44,615.00 44,189.17 26,766.99 60.57% 

总计 251,460.89 143,501.00 142,131.35 125,968.45 / 

 

奕瑞影像科技（合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奕瑞合肥”）为“新型探测器及闪烁

体材料产业化项目”“数字化 X 线探测器关键技术研发和综合创新基地建设项目”实施

主体之一。目前公司正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序推进相关募投项目。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变更的情况 

为增强公司全资子公司奕瑞合肥的资金实力，促进项目的开展，提升其在产能扩充、

工艺开发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奕瑞合肥拟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引进战略投资人（以下

简称“本次增资”）合肥建瑞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

瑞壹号基金”），建瑞壹号基金作为合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制的合

伙企业将取得奕瑞合肥 22.12%的股权，因此奕瑞合肥将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更为控股

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奕

瑞科技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人暨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12），本次增资前后，奕瑞合肥股权结构如下（以下为拟实现的股权结构，最终

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变更登记为准）：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奕瑞科技 160,000.00 100.00% 



合计 160,000.00 100.00%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奕瑞科技 160,000.00  77.88% 

2 建瑞壹号基金 45,454.55  22.12% 

合计 205,454.55 100.00% 

 

上述事项导致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新型探测器及闪烁体材料产业化项目”及“数

字化 X 线探测器关键技术研发和综合创新基地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的股权结构发生变

更。 

奕瑞合肥引入战略投资人后，公司将通过委托贷款方式将募集资金投入到奕瑞合肥。

公司对奕瑞合肥的委托贷款仅限用于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贷款期

限自实际发放委托贷款日至募投项目实施完毕之日止，根据实际需要，奕瑞合肥可提前

偿还。贷款利率将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确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负责上述提供委托贷款事项相关手续办理及后

续管理工作。 

 

四、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奕瑞合肥的持股比例将由 100.00%降至 77.88%，奕瑞合

肥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更为控股子公司，但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本

次股权结构调整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及运行产生实质性影响；同时，基于对奕瑞合

肥的控股地位，公司以向其提供委托贷款的方式实施募投项目，能够在委托贷款有效

期内对其还款风险进行合理控制；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规范使用募集

资金。 

五、相关审议和批准程序 

2025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 年第八次会议及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



变更为控股子公司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变更

为控股子公司的相关事项，本次变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变更为控

股子公司的相关事项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及运行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上述事项已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综上，保荐机构对奕瑞科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变更为控股子

公司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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